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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兰溪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女埠中队接到群众举报， 称后郑

花塘村一农户乱搭建钢棚。 执法人员联合工作片干部， 立即前往现

场核实， 对当事人讲法律、 讲政策， 并下发限拆通知书， 责令当事

人在规定时间内拆除 （如图）。

11

月

27

日， 经现场核查， 当事人已

自行拆除乱搭建钢棚。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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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云山街道凯旋路

113

号

16

幢

1

单

元

301

室公共租赁住房原承租户赵小明（姓别：

男，身份证号码：

330719195509213410

）已死亡，

原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由管理部门予以收回。

请相关亲属于

12

月

5

日前将原公共租赁房腾

空，逾期作为非法占有，占有期间租金标准按同

地段市场评估价

6.6

元

/

平方

.

月收取。搬离时不

得损坏房屋原结构及设施。 特此通知。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88899150

、

88899272

兰溪市城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9

日

腾退通知 腾退通知

兰溪市云山街道凯旋路

113

号

3

幢

3

单元

201

室公共租赁住房原承租户王雪球 （姓别：

女，身份证号码：

330719193211140248

）已死亡，

原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由管理部门予以收回。

请相关亲属于

12

月

5

日前将原公共租赁房腾

空，逾期作为非法占有，占有期间租金标准按同

地段市场评估价

6.6

元

/

平方

.

月收取。 搬离时不

得损坏房屋原结构及设施。 特此通知。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88899150

、

88899272

兰溪市城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9

日

债务人浙江荣亿达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 本院已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依法裁定受

理。 现特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 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

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 未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二、对浙江荣亿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

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

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有关浙江荣亿达纺织

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

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为浙江荣

亿达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人的办公地

点为兰溪市兰花路

146

号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为

15105791959

，联系人黄利平。

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使债权

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的

义务。

五、 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1

日

14

时

00

分

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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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人民法院

2018

年

11

月

29

日

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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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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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给我们出行带

来很大方便。 同时， 它也在某种程

度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 可以

说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不过， 最近

有兰溪市民反映， 市区内不少出租

车违法停车、 争道抢行、 不礼让行

人等违法现象仍是屡禁不止。

兰溪市区丹溪大道地处闹市，

周边的横山路、 兰荫路交通流量都

非常大。 记者看到， 在川流不息的

车流中， 频繁往返的出租车占了很

大的一部分。 一些出租车开得快、

乱掉头、 随意停车、 占用非机动车

道行驶等乱象层出不穷， 让人看着

胆战心惊。

“一些出租车开车速度特别快，

对交通规则这块的话好像有点不遵

守， 对城市形象影响挺大。” 在采访

中， 市民告诉记者， 出租车留给他

们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 “乱”。

在丹溪大道与横山路交叉口，

这里是兰溪出租车的 “集散地”， 出

租车乱象也更明显。 在横山路右转

丹溪大道侧路边， 六七辆出租车依

次隔开， 横停在盲道上， 将整条人

行道完全占据。 有市民路过， 出租

车司机便上前招呼揽客。 在客运中

心划定的出租车停靠位上， 一出租

车司机敞开车门， 放下靠背， 将脱

了鞋的双脚支在方向盘上来了个

“葛优躺”， 有损城市形象， 引得路

人侧目。

相比较公交车， 兰溪出租车的

礼让斑马线率也差强人意。 记者在

丹溪大道与三江路交叉口观察， 10

多分钟里， 先后有 20 多辆出租车通

过该路口的几条斑马线， 然而让人

大跌眼镜的是， 只有一辆出租车在

遇到行人穿越斑马线时选择礼让，

一些右转出租车在遇到行人时还抢

道行驶或鸣笛催促。

调查中， 记者还了解到， 一些

出租车驾驶员为了揽客、 拉活， 往

往是 “有客随便停， 无客慢慢行”。

无客人时， 悠闲漫游于城区大小街

道， 一旦有乘客乘车， 则不顾车子

在路口还是路中央， 随意占道停车

上下客。 在客运中心西出口， 为图

方便， 一些出租车就不顾危险随意

将车停在机动车道内等待接客。

而在一些交叉路口， 一些出租

车司机甚至将车停在斑马线上， 下

完乘客后， 又拉了乘客离去。 一些

出租车司机好像是跟时间在赛跑，

在驾车过程中碰到左右转弯、 变更

车道、 超车、 靠边停车及掉头时，

也不提前开启转向灯， 往往让其他

司机与行人措手不及。

出租车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

成部分， 同公交车一样为社会服务、

为群众服务， 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

出租车司机也肩负着体现、 维护城

市形象的责任。 本报希望广大出租

车司机朋友增强遵守交通法规的自

觉性， 文明营运， 为创造安全畅通、

和谐、 有序的交通环境出一份力，

让出租车真正成为城市流动的文明

窗口。

随意停车、不礼让行人……

兰溪出租车乱象何时休？

记者 姜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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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 将于明年 4 月 15 日正式实

施， 电动自行车产品由生产许可制

转为强制产品认证管理也已开始执

行。 相较于 1999 年颁布的老国标，

《规范》 全面提升了电动自行车的安

全性能， 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

脚踏骑行能力、 最高设计车速不超

过 25 公里/小时、 整车质量不超过

55 公斤、 电机功率不超过 400 瓦、

蓄电池标称电压不超过 48伏等。

昨天， 记者联系了兰溪市交警

部门。 相关负责人表示， 兰溪将执

行该政策， 只要在兰溪市范围内使

用二轮电动车， 就要进行登记。 第

一种是未经防盗备案登记的超标二

轮电动车， 到辖区各公安派出所办

理防盗备案登记； 第二种是符合现

行国标的在用二轮电动车， 到交警

部门注册登记。 两者的登记时间都

是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值得提

醒的是， 一辆电动车对应一个号牌，

如要变更车主， 需办理过户手续。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交警将对

未经登记上路行驶的二轮电动车驾驶

人实施处罚。 交警提醒， 如果还有没

有登记的或者新购买电动车的市民，

需尽快按照要求进行登记。 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起， 兰溪交警部门将依

据新国标查验车辆， 严格按照新 《公

告》 予以注册登记。 这就意味着， 超

标电动车将不能注册登记。

此外， 文件还规定， 备案登记

车辆 （包括已经公安机关防盗备案

登记的车辆） 使用期限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 但如果是符合旧国标并且

列入 《浙江省电动自行车产品公告》

的电动自行车， 使用不受 3 年限

制。

未列入 《公告》 的电动自行车

（含其他两轮电动车） 备案登记后，

使用期间车辆驾驶人应当戴安全头

盔， 不得载人， 同时应当遵守非机

动车道通行规定。

明年起

电动车未经登记上路将被处罚

记者 姜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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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凌晨 2 时 20

分许， 兰溪市溪西三号区圣罗

邨 7 幢楼下突发大火， 一时间

楼前浓烟滚滚， 正在充电的两

辆电动车被烧毁， 消防大队迅

速赶到现场将火成功扑灭， 所

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来到现场， 发现房屋

外墙已被烟熏成黑色， 两辆电动

车也被烧成了空架子。 另外， 一

单元的空调和窗户也未能幸免，

全被烧毁。 附近居民反映， 事发

时火势迅猛， 浓烟顺着墙壁向上

蔓延， 楼梯里还不停地向外冒浓

烟。 多辆消防车开来， 消防人员

迅速展开扑救， 火势才被控制

住。

经过调查， 原来这起火灾

是住在五楼的居民徐某某从楼

上私拉电线， 给停在一楼的两

辆电动车充电造成的。 因线路

故障引起电动车着火， 致使停

在旁边的三辆小轿车局部受

损。

目前， 事故还在进一步处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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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 兰溪

市公安局灵洞派出所接到热心

群众报警： “这边有个小孩子

迷路了， 看样子是找不到家人

了， 希望民警帮忙找一下。”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了解情况。 热心群众项

先生说， 他路过灵马公路龚塘

变电站附近时， 看到有一位三

四岁的小男孩正在马路边溜达，

路边大货车车来车往， 实在危

险， 于是就报了警。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呀？ 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呀？” 在

现场， 民警尝试着与小朋友进

行沟通， 但因小朋友年纪小，

身处陌生的环境可能比较害怕，

无法说出任何信息。 龚塘附近

有很多企业， 民警判断小朋友

可能是企业员工的孩子， 便带

着小朋友在附近的企业询问寻

找。

当到达某企业门卫处， 一

对夫妻找上了警察， 并说自己

的孩子丢了。 询问之下， 原来

民警正在护送的小朋友正是夫

妻俩丢的孩子。 “我正在上班，

他妈妈做饭， 没看到他溜出去

了！” 孩子父亲一边抱起孩子一

边向民警解释。 “你们做父母

有监护责任， 以后要看护好。”

随后， 民警对其父母进行了批

评教育， 并嘱咐一定要看管好

孩子。

电动车充电又惹祸

私拉电线引发火灾

记者 陈志恒

小孩路边溜达太危险

民警护送其找到父母

通讯员 郭爽 记者 姜一峰

严控违法搭建


